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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内部资金往来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整合吴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股份公

司”）及子公司（含全资及控股）的资金资源，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的资金需求，

降低财务成本，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法律、

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“内部资金往来”，是指以下公司之间的资金支持的

行为： 股份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内部资金往来（子公司与子公司间不允许内部资

金往来。）

第三条 内部资金往来应当遵循自愿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不得直接或间接损

害资金提供方的正当利益。

第二章 管理程序

第四条 一般程序

1、股份公司作为资金需求方，子公司作为资金提供方

股份公司：股份公司出纳填制《内部资金需求单》→财务负责人签字→股份

公司总裁（被授权人）签字→股份公司董事长签字→原件或扫描件转交子公司财

务负责人

子公司：子公司财务负责人签字→子公司总经理（被授权人）签字→子公司

董事长（或执行董事）→子公司出纳付款→告知股份公司财务负责人

2、子公司作为资金需求方，股份公司作为资金提供方

子公司：子公司财务负责人填制《内部资金需求单》→子公司总经理（被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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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人）签字→子公司董事长（或执行董事）签字→原件或扫描件转交股份公司财

务负责人

股份公司：股份公司财务负责人签字→股份公司总裁（被授权人）签字→股

份公司董事长签字→股份公司出纳付款→告知子公司财务负责人

第五条 股份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之间的内部资金往来，审批权限为：股份公

司法定代表人为最终审批人。

第六条 资金需求方填制《内部资金需求单》，经财务负责人、总裁（或总

经理）及董事长（或执行董事）签字确认，扫描或原件转交资金提供方。资金提

供方收到需求单经财务负责人、总裁（或总经理）及董事长（或执行董事）审批

确认。流程完成后《内部资金需求单》送至出纳会计进行操作付款。

资金提供方完成付款后，扫描《内部资金需求单》转交资金需求方，资金需

求方将《内部资金需求单》复印件作为记账凭证附件。

第七条 在已完成内部资金往来审批流程情况下，为避免重复审批，在资金

提供方给资金需求方付款时，凭双方签字确认的《内部资金需求单》即可，不需

再填制《付款申请单》。

第三章 特别规定

第八条 资金来源，限于公司及其子公司可统一调度的资金，严禁占用募集

资金及向银行贷款获得的具有专门用途的项目资金。

第九条 资金往来会计核算科目——其他应收款、其他应付款。

第十条 资金需求方不得擅自将资金提供方的资金用于无偿对外提供资金、

委托贷款等非经营性的用途，确需改变时必须经过股份公司的审批。如发生改变

资金用途的情形，一经查实，将对资金需求方法定代表人、总裁及财务负责人以

降职降薪处理，情节严重的，直接免职。

第四章 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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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，按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

程的规定执行。如与国家日后修改、颁布的法律、法规或修改后的公司章程相抵

触时，按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。

第十二条 本制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，修改时亦同。

第十三条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。

吴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年12月


